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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升格，建立雙贏的鄉鎮市財務管理機制

配合升格，建立雙贏的鄉鎮市

財務管理機制
改制直轄市工程十分浩大，桃園市借鏡 4 都改制的經驗，成功建立了管理機制，利用獎勵（累計賸

餘滾存續用）及監督審查（加強查核累計賸餘運用情形並要求優先用於公共建設）雙頭並進之原則，

創造了公所零負債及高累計賸餘的升格雙贏成果。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杜科長曉縈）

創新變革精進獎勵項目 

壹、前言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桃園市（以下簡稱本市）能順

利推動改制作業，主要係因

在 103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改制

直轄市前已經歷了準直轄市階

段，且是目前直轄市中最晚改

制的，所以除了部分業務在準

直轄市階段已逐步整合外，更

重要的是，已改制升格的其他

4 都，不吝提供了許多改制過

程，所遭遇的整合困難與挑戰

經驗，讓桃園作為借鏡，才能

使整體改制作業順利完成。

改制過程，鄉（鎮、市）

改制為區的整合問題，是很大

的挑戰。99 年 4 都改制時，

在該問題上就曾發生，部分鄉

（鎮、市）想趁最後一年儘量

用光資源，將錢花光、人用光、

地賣光、債借光的四光行為，

不願「便宜」升格後的市府；

也曾發生增加恆久性負擔經

費，造成未來市府財政負擔增

加的情形。

但改制前鄉（鎮、市）

為地方自治團體，縣府對於

其預算之支用係適法性之監

督，如果只是在制度面強行

進行管制，以其他 4 都經驗

將遭遇到公所反彈的聲浪，

管理效果也有限。因此，桃

園才希望能在升格市府與公

所雙贏的原則上，擬定策略、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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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誘因機制－累計賸餘滾存續用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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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變革精進獎勵項目

貳、防止四光之推動

作法

改制前桃園縣為避免或防

止四光情況發生，經參考中央

意見及其他 4 都改制經驗，確

立了以下策略：

一、訂定法令規範，從制

度面管控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8 號

及 553 號解釋意旨，本「適

法性監督」之權，參酌中央、

改制前桃園縣法規及 4 都改

制時所定之規範等，於 102

年 6 月 4 日函頒「桃園縣改

制直轄市前所轄鄉（鎮、市）

預算管理措施」，以加強督

導各鄉（鎮、市）之財政狀

況、預算編製及執行，希望

能從制度面來進行輔導，避

免問題發生。

預算管理措施，主要係針

對「預算編列及執行」進行考

核，如有異常狀況或有違反者，

除函請各鄉（鎮、市）檢討改

善外，考核結果及其改善情形，

也通知各機關作為停止或扣減

補助款之參考。

二、加強預算審查並結合

審計監督力量，從執

行面著手

又為利於異常發生時提早

因應，桃園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於審查各鄉（鎮、市）

總預算及追加減預算時，特別

針對累計賸餘之運用情形加強

審核，如確有移用之情形，為

避免造成恆久性負擔，影響日

後直轄市財政，均要求應以用

於建設為優先，同時執行時應

切實撙節。

除此，累計賸餘運用情形

及本府審核所提建議，也副知

審計機關，以結合彼此力量達

共同監督之效。

三、建立誘因機制，從心

理面讓其放心

為了讓各鄉（鎮、市）

能主動配合各項措施，創新建

立鄉（鎮、市）滾存之累計賸

餘，將專帳管理並留原地方繼

續使用之處理原則，讓公所放

心。

處理原則主要規定，改制



101

配合升格，建立雙贏的鄉鎮市財務管理機制

表 1　五都改制（合併改制）直轄市當年度所轄鄉
（鎮、市）財務情形表

單位：億元；個

原縣市名稱
所轄鄉（鎮、

市）個數

收支短絀之鄉

（鎮、市）個數

有公共債務餘

額之鄉（鎮、

市）個數

累計賸餘

桃園縣 13 0 0 66.43

臺北縣 29 4 1 39.56

臺中縣 21 5 8 11.35

臺南縣 31 11 10 9.88

高雄縣 27 3 7 19.21

資料來源：自審計部 99 及 103 年度鄉鎮市財務審核資訊整理。

創新變革精進獎勵項目 

後累計賸餘將透過專帳管理，

並確保各公所在改制後有支用

需要時，於其累計賸餘之額度

內可提報預算需求，原則以公

共建設為優先考量，並由專案

計畫小組審查，其小組成員將

邀請區公所代表參加，審查後

未使用賸餘額度則可轉入次年

度繼續使用，無使用年限。

四、加強宣導，透過淺顯

易懂文字讓其瞭解

為讓各鄉（鎮、市）公

所能放心將賸餘留存，前項專

帳管理之處理原則，經 103 年

4 月縣府秘書長主持會議中確

認，並於同年 7 月縣政會議中

宣導，而縣長也於 13 次下鄉

至公所巡視縣政業務時，多次

宣示確保累計賸餘留存地方使

用。

縣府更以「Need Has Need 

（你的還是你的）」等淺顯易

懂字眼，讓各鄉（鎮、市）瞭

解滾存累計賸餘之處理原則，

具體提供誘因，成功導引公所

滾存賸餘。

參、實際效益及未來

應用

由於鄉（鎮、市）滾存之

累計賸餘，將專帳管理並留原

地方繼續使用之誘因機制，及

加強審查累計賸餘運用情形並

結合審計機關力量共同監督之

策略奏效，創造了以下具體效

益：

一、鄉（鎮、市）累計賸

餘， 高 於 已 改 制 縣

市，且無未償債務

桃園縣各鄉（鎮、市）

103 年度累計賸餘合計數達

66.43 億元，且皆無未償債務，

其中平鎮市更是反絀為餘，由

原短絀 0.58 億元，轉變為賸餘

0.69 億元，與其他改制縣市臺

北縣 39.56 億元、臺中縣 11.35

億元、臺南縣 9.88 億元及高雄

縣 19.21 億元相較，為所有已

改制縣市中最高的。

二、鄉（鎮、市）資本門

預算比率大幅提高，

有效防止消化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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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桃園縣鄉（鎮、市）100-103 年度決算歲出
經資門結構分析

單位：億元

100 年度 比例 101 年度 比例 102 年度 比例 103 年度 比例

經常門 99.45 61.32% 104.16 64.48% 85.84 49.82% 93.53 46.26%

資本門 62.73 38.68% 57.37 35.52% 86.45 50.18% 108.67 53.74%

合　計 162.18 161.53 172.29 202.20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自行整理（不含改制前復興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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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變革精進獎勵項目

各 鄉（ 鎮、 市 ）103 年

度資本門預算比率平均數由

100 年 度 約 38.68 ％ 提 高 至

53.74％，顯示各鄉（鎮、市）

累計賸餘多數用於資本支出，

各項消耗及經常性恆久負擔支

出之增加比例相對較低，有效

防止消化預算情形，同時也避

免增加改制後市府財政的負

擔。

又整體推動作法中，鄉

（鎮、市）滾存之累計賸餘專

帳管理留存續用之誘因機制，

或許也可以進一步推行於公

部門經常門預算之管理上，透

過建立專帳管理年度經常門

預算節餘數，留供機關作為爾

後年度推行重要施政所需預

算額度的誘因制度，可能可以

產生很好的預算撙節效果，同

時因預算額度可留存續用，也

可能造成保留案申請情形減

少的情形，這樣將可達到有效

防止消化預算的目標，這也是

我們未來可進一步思考的方

向。

肆、結語

改制前鄉（鎮、市）為地

方自治團體，縣府對於其預算

之支用係適法性之監督，管理

效果有限。本項管理機制利用

獎勵（累計賸餘滾存續用）及

監督審查（加強查核累計賸餘

運用情形並要求優先用於公共

建設）雙頭並進之原則，才能

創造公所零負債及高累計賸餘

之成果。

然而，改制直轄市工程十

分浩大，絕非單一機關可成，

是所有機關共同分工合作努力

的結果。除此，桃園市能順利

完成改制，也要歸功有其他 4

都改制成功的經驗可以作為參

考。


